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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股息

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

永利澳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已議決宣派特別股息每股1.05港元予
於2015年3月23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本公司股東。

本公司將於2015年3月19日至2015年3月23日（首尾兩天包括在內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
記手續，以確定有權收取特別股息的股東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。

本公司董事會已宣派特別股息每股1.05港元予於2015年3月23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
本公司股東。預期特別股息將會於2015年3月31日派發。

本公司將於2015年3月19日至2015年3月23日（首尾兩天包括在內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
手續，以確定有權收取特別股息的股東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。為
確保符合資格收取特別股息，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，最遲須於2015年
3月18日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
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–1716號舖，方為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
永利澳門有限公司

主席
Stephen A. Wynn

香港，2015年3月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Stephen A. Wynn、艾智勤、高哲恒及陳志玲；非執行董事麥馬度；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盛智文、蘇兆明、Bruce Rockowitz及林健鋒。

* 僅供識別。


